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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徐锦 ）
“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服务热
情周到暖人心，赠面锦旗表达
我的谢意。 ”近日，当事人沈某
将一面写有 “怀爱民之心，办
利民之事”的锦旗送到临湘县
法院立案庭工作人员手中。

沈某有两件买卖合同 纠

纷案件想要起诉 ，但经过立
案庭工作 人 员 审 查 ， 发 现
临 湘 法 院 没 有 管 辖 权 ，遂
告 知 其 应 当 向 被 告 人 所 在
地 亦 是 合 同 履 行 地 的 甘 肃
某法院起诉 ，并耐心告诉他
如何自行网上立案。 几日后，
沈某又来到临湘法院，请立案

庭工作人员帮忙查询案件目
前进展情况。 工作人员耐心
帮其电话联 系 甘 肃 某 法 院
了 解 情 况 ， 得 知 案 件 已 经
立 案 受 理 后 的 沈 某 心 里 的
大石头总算落地了， 对工作
人员连连道谢，遂有了开头一
幕。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
体 记 者曾 雨 田 通讯员 陈 肖
思） 新车上路没多久就发生车
祸，导致车辆受损严重。 事后理
赔时， 保险公司以维修费用过
高为由不进行定损维修。 近日，
湘阴县人民法院就审理了这起
案件。

2020 年 11 月 22 日， 小张
为自己的新车在保险公司购买
了车损险，保险金额为 288422.4
元。2021 年 4 月 18日，小张驾驶
车辆时撞上限宽石墩， 致使车
辆受损， 小张负本次事故的全
部责任。 在事故处理过程中，小张
支出拖车费 2000 元。事后，小张
通知保险公司对车辆进行定损

维修。 保险公司却表明因维修
费用过高不便进行维修。 小张
遂诉至本院，保险公司则辩称其
应在保险限额内对车辆事故发
生前的价值进行全额赔付 ，且
车辆残值归保险公司所有 。

另查明， 小张在起诉前委
托相关机构对车辆损失进行评
估，确定车辆损失为 259000 元，
小张支出鉴定费 3000 元。 保险
公司对该结果不服， 向法院申
请重新鉴定。 经法院委托鉴定，
车辆事故前价值 （不含购置税
等） 为 270584 元， 车辆维修费
259000 元，残值为 70000 元，保
险公司支付评估费 10000 元。

承办法官介绍 ， 本案的争

议焦点为案涉车辆是否达到推
定全损的条件， 案涉车辆残余
部分如何处置， 赔偿金额如何
计算。

经法院委托鉴定 ， 案涉车
辆维修费已比较接近事故前价
值， 修复车辆不符合经济性原
则。 鉴定机构也在鉴定意见中
推定该车报废处置 。 法院予以
采信 ， 推定案涉车辆损失为
全损 。 双方未就案涉车辆遭
受 损 失后 的 残 余部 分 处置达
成一致意见， 均希望取得案涉
车辆残值。 结合案涉车辆现停
放在某 4S 中心待修，实际由小
张控制的事实， 案涉车辆残余
部分应由小张处置。 在案涉车

辆推定全损的条件下， 小张投
保车损险时， 双方是按照车辆
实 际 价 值 约 定 保 险 金 额 为
288422.4 元， 据此缴纳保险费，
保险公司应当按照约定的保险
金额 288422.4 元予以赔付 。 此
外 ， 案涉车辆残余部分由小
张 处 置 ， 应 扣 除 残 值 70000
元 ，即保险公司实际应赔付小
张 218422.4元。 小张为防止或减
少保险标的损失所支付的拖车费
2000元、为查明和确定保险标的
损失程度所支付的鉴定费 3000
元 ，均为必要的 、合理的费用 ，
且均有相应发票证明其实际支
出，应由保险公司予以赔付。

综上，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

赔 付 小 张 车 辆 损 失 保 险 金
218422.4 元、拖车费 2000 元、鉴
定 费 3000 元 ， 共 计 223422.4
元，车辆残余部分归小张处置，
保 险 公 司 所 支 付 的 鉴 定 费
10000 元由其自行承担。

法官说法： 车辆受损后的
维修费用接近事故前的价值 ，
维修难度大， 也不符合经济性
原则，可以推定全损，由保险公
司按照保险金额予以全额赔
付。 在双方均表示希望取得车
辆残值的情况下， 结合车辆目
前停放位置， 由实际控制方处
置较为妥当。 拖车费、鉴定费均
为保险事故中的必要性、 合理
性费用，应由保险人承担。

本报讯 （湖南法治报全媒
体记者 曾雨田 通讯员 杨乔）
6 岁儿童随母亲一起去商场购
物， 儿童独自乘坐扶梯上 2 楼
时，突然逆行向下，左脚后跟卡
入电梯边缘后导致受伤 。 其母
亲认为商场及扶梯管理公司
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 遂诉
至法院 ， 要求商场及扶梯管
理公司承担侵权责任 。 近日 ，
永州市零陵区人民法院审理一
起违反安全保障义务责任纠
纷， 法院审理后判决驳回高某
某的诉讼请求。

2022 年 6 月 26 日，高某某
跟随其母亲去商场， 高某某独
自乘坐扶梯上 2 楼。 在乘坐过
程中，高某某突然逆行向下，左
脚后跟卡入电梯边缘后导致受
伤 ， 被送往医院住院治疗 14
天。 经诊断其左足跟热压伤；左
足跟创伤性皮肤坏死； 部分跟
腱损伤。 其伤情经司法鉴定所
鉴定， 评定其护理期 60 日，营
养期为 50 日。

案涉商场 2017 年 12 月 27
日租赁永州市某房地产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的商铺用于经营超
市， 公司免费提供给商场使用
自动扶梯。 电梯入口处、醒目处
均张贴了提醒标语、 图片，“请
小心站稳 ”“请牵好您的小孩 ”
等提示。 事故发生时电梯属正
常运行中，未发生故障。

事故发生后， 双方就赔偿
问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高某
某遂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赔偿
各项损失 35913.82 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的
焦点是商场是否尽到了安全保

障义务。 商场在电梯入口处、醒
目处均张贴了提醒标语、图片。
扶梯旁墙壁上的图片提醒带小
孩的顾客可乘坐直升梯的提
示。 事故发生后其工作人员亦
及时将高某某送至医院治疗 ，
因此被告尽到了安全保障义
务。 高某某年仅 6 周岁，为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 其母亲带其至
公共场所 , 作为监护人应当保
障高某某的人身安全。 但其母
亲未尽到审慎地看护义务 ,放
任高某某独自乘坐自动扶梯 ，
上下行走，引发事故，该事故的
发生是高某某母亲监护不力造
成， 法院遂判决驳回原告的诉
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 高某某不服
判决，提起上诉。

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后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
用法律正确，判决驳回上诉，维
持原判。

法官说法： 父母作为未成
年子女的监护人，负有抚养、教
育和保护的义务。 近年来，因监
护人疏忽大意、 对未成年子女
监护不力， 导致儿童伤亡事件
时有发生， 本案也是一起由监
护人失职导致儿童受伤的案
件。 本案中，高某某的母亲对孩
子的安全教育不够重视， 其与
高某某一同外出时， 亦未尽到
看管责任，导致发生意外事件。
法官提醒， 家长在儿童外出玩
耍时要注意尽到看护义务 ，也
要注意对孩子进行安全教育 ，
引导孩子树立安全意识， 养成
正确行为习惯， 防范危险事故
发生。

本报讯（通讯员 徐孟琴）
8 月 28 日 ， 长沙首家共享法
庭———岳麓区人民法院共享
法庭（银盆岭街道）正式落成。
湘江新区政法工作部部长，岳
麓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潘旺
明， 岳麓区法院党组书记、院
长王波，银盆岭街道党工委副
书记、 办事处主任毛远志，银
盆岭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
委主任刘坤一同为共享法庭
揭牌。

该共享法庭是岳麓区法
院携手银盆岭街道全面贯 彻
落 实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 要 指
示 精 神 ， 坚 持 和发展 新 时
代 “枫 桥经验 ”，协同参与社
会 治 理 的 创 新 探 索 和 生 动
实践。

共享法庭是诉源治理工
作站的加强升级版 ， 既抓末
端 、治已病 ，也抓前端 、防未
病 。 不仅能实现法律咨询 、
调 解 指 导 、业 务 培 训 、诉调
对接、 司法确认等功能作用，

更是将 “共享 ”理念融入基层
治理。 以人民法院一系列在线
服务平台为依托 ，以 “一屏一
线一终端 ”为标准配置 ，把在
线调解、在线开庭延伸到基层
一线。 帮助广大人民群众充
分运用互联网技术在 “家门

口 ”解决矛盾纠纷 ，以 “数字
共 享 ”实现 司 法 共享 、以 “数
字便利”突出司法便利 。 推动
司法服务从分散到集约 、从
单 一 到 多 元 、 从 传 统 到 智
能 ，积极回应数字时代法治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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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判决应赔付车辆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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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首个共享法庭落成揭牌

揭牌仪式现场

法官指导“指尖”立案
当事人送锦旗点赞


